附件1

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申请表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申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函
致：武汉建筑业协会
    1、按照《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计分标准》的要求，我方（申请人）递交的评价有关资料，用于你方（武汉建筑业协会）审查我方参加企业信用评价工作。
2、我方提供的资料包含了申报信用企业评价所需的全部内容。
3、我方接受专家委员会的相关调查，以审核我方提交的文件和资料，并通过我方的客户或其他方式，澄清申请资料中有关诚信履约、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情况 。
4、专家委员会可通过联系人得到进一步的相关资料。
5、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申请信用企业评价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6、我方承诺，本公司递交的申报资料内容没有隐瞒、虚假、伪造等弄虚作假行为。如发现该行为，你方可以拒绝我公司的申报，并按规定进行处理。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 
企业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（填报人） 
日    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申请人基本情况表
	基
本
情
况
	企业名称
	

	
	注册地址
	

	
	在汉地址
	

	
	邮编
	
	企业网址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职称
	

	
	技术负责人
	
	职称
	

	
	企业类型
	□国有及控股     □集体      □股份
□公司           □私营      □其他

	
	注册资本金
	万元
	成立时间
	

	
	经营范围
	（后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并加盖公章）

	信
用
情
况
	企业信用管理
部门名称
	
	部门负责人
	

	
	联系人（填报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
	上年度是否评价为信用企业
	□是     □否


	企业申请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
年    月   日     

	信用评价专家委员会评审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信用评价工作指导委员会评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日       

	备注：1.根据《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计分标准》要求，对申请加分的要逐项说明事由，并提供证明材料；扣分的也要列出具体事由。
2.所有资料编制目录并按顺序装订成册。


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计分标准自评表（加分项）
	序号
	加分事由
	自评分
	核定分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备注：1、该表序号列所填数字要和《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计分标准》中的序号一致。
2、标准加分项中没有列举的，申报单位（尤其是专业单位）可在自评表中加行，填报具体事项行号标57、58、59等，符合诚信要求的行为，将酌情考虑，一般国家级的加20分，省市加10分。如：检测公司获得CNAS资质的加20分。
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计分标准自评表（扣分项）
	序号
	扣分事由
	自评分
	核定分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备注：1、该表序号列所填数字要和《武汉建筑业信用企业评价计分标准》中的序号一致。
扣分项中有违诚信行为列举不全的，申报单位可在自评表中以建议方式列举，评审时酌情考虑。


